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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编号：临 2019-104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对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被担保人 

名称 

资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

额度 

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

余额 

是否有 

反担保 
担保人 

中国联合航

空有限公司 
64.54% 

合计最高

上限为 人

民币 10 

亿元 

未提供担保 

否 

中国东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 

上海东方飞

行培训有限

公司 

32.29% 未提供担保 

东方航空技

术有限公司 
45.33% 未提供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1 次普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部分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为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联航”）、上海东方飞行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飞培”）和东方

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技术”）等三家全资子公司或其下属全资子

公司提供合计上限为 10亿元人民币的担保总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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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警备东路 6号西区一号院；  

2.法定代表人：冯德华；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32,000万元；  

4.经营范围：国内（含港澳台）航空客货运输业务；至周边国家的国际航空 

客货运输业务；航空公司间的代理业务；与航空运输业务相关的服务业务；预包

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旅游纪念品、航空服务用品的零售； 利用自有

媒体承办国内外广告并代理分支机构的广告业务；票务服务；仓储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工艺品、化妆

品、卫生用品、服装鞋包、文化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 家

用电器、首饰；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  

5.公司持有中联航 100%股权；  

6.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时间 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19 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12,473,699,168 15,846,176,507 

净资产 4,133,664,838 4,845,435,310 

总负债 8,340,034,330 11,290,334,262 

流动负债 4,545,172,746 3,531,934,388 

时间  2018 年 1-12 月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5,659,583,567 4,579,487,642 

净利润 882,480,661 631,201,853 

 

（二）上海东方飞行培训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赛路 518 号；  

2.法定代表人：石富康；  

3.注册资本：人民币 69,380万元；  

4.经营范围：飞行人员及其他与航空有关的各类人员的培训，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自有房屋租赁，航材设备的维修与研发，航空业务知识咨询（除培训），

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会务服务,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模拟航空器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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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销售；  

5.公司持有东方飞培 100%股权；  

6.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时间 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19 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2,237,260,794 2,196,334,848 

净资产 1,249,836,589 1,461,331,985 

总负债 987,424,205 735,002,863 

流动负债 641,235,387 405,808,886 

时间  2018 年 1-12 月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874,570,390 514,248,345 

净利润 396,713,095 211,495,396 

 

（三）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机场空港三路 277 号；  

2.法定代表人：冯亮；  

3.注册资本：人民币 430,000万元；  

4.经营范围：工程服务，航材供应链管理，与机务维修相关的咨询、代理和

投资类业务，计量服务，产品特征、特性检验服务，维修航空器/机体、动力装

置、除整台发动机/螺旋桨以外的航空器部件、特种作业；民用航空器机型培训、

民用航空器部件修理项目培训，房地产租赁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5.公司持有东航技术 100%股权；  

6.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时间 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 截至 2019 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5,702,287,880 7,892,067,174 

净资产 3,938,928,878 4,088,990,143 

总负债 1,763,359,001 3,803,077,031 

流动负债 1,341,921,001 3,303,570,341 

时间  2018 年 1-12 月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7,707,630,720 6,170,515,850 

净利润 -62,484,600 150,06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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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额度 担保类型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用途 

中联航 合计最高

上限为人

民币 10 

亿元 

信用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 

与被担保方主

债务的期限一

致，最长不超过 

10 年 

日常经营及

转型发展产

生的资金需

求 

东方飞培 

东航技术 

 

四、董事会意见  

近年来，随着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规模扩大、中联航转型低成本航空公司， 

以及东航技术创新资产管理模式，推进保障性资产向经营性资产转型，各下属子 

公司资本性支出增加。基于本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水平及债务偿

还能力已有充分的了解，确认其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由本公司为下 

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下属子公司的资信能力，在降低融资成本 

的同时获得满足其生产经营及改革转型所需的融资以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提升 

公司整体经营水平。 

综上，董事会同意公司自决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期限内， 

为中联航、东方飞培和东航技术等三家全资子公司或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合计

上限为 10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总额度；若主债务为外币，按担保提供时的汇率折

算为人民币计算；担保期限与被担保方主债务的期限一致，最长不超过 10 年；

具体实施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实施情况报董事会备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经事前审核，认可本次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并同 

意将相关议案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为下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增强被担保对象的资信能力，获得满足其生产经营

所需的融资以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董事会审议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时，除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

外，已经参加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审议通过。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Eastern Airlines Co., Ltd. 

5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的被担保方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包括新元

5 亿元（为新元债担保）、韩元 3000 亿元（为韩元债担保）、人民币 22 亿元，

合计折合人民币约 65.27 亿元。上述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且公司未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